
 

通过分解中国硝酸生产装置排放的氧化亚氮获得温室气体的减排权 

 

此前，丸红与中国安徽省的淮化集团有限公司及山东省的青岛恒源化工有限公司达成协

议，由丸红按照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清洁发展机制（CDM），通过对分解该公司的硝酸生产设

备排放的氧化亚氮获得温室气体减排权。通过与上述两家公司共同实施氧化亚氮分解项目，

预计丸红每年可以获得约 100 万吨的温室气体减排权。 

 

 虽然相关法令对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做出了限制，但是对于氧化亚氮的排放却没有限制。

氧化亚氮导致温室效应的指数高达二氧化碳的 310 倍，通过分解氧化亚氮可以有效地防止全

球变暖。虽然在联合国已经有韩国等国通过分解己二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氧化亚氮获取排放

指标的注册事例，但是至今还没有对来自硝酸生产设备产生的氧化亚氮进行分解处理的

CDM 项目，丸红力争在中国首先实施。期待着今后能够实现更多的同类项目。（注） 

 

 丸红通过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和设备，编写项目的 CDM 化而所要求的项目设计书，

帮助实施方完成联合国的注册，提供收购项目产生的全量减排权保证等服务，推进项目的实

施。 

 

项目实施计划： 

2006 年 9 月  得到两国政府的批准 

2006 年 12 月  完成联合国的注册 

2007 年第四季度 产出 CER 

 

 日本政府于 1997 年通过了京都议定书，承诺在 2008 年至 2012 年的 5 年（第一承诺期）

里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1990 年当时排放量的 6%，据此推算，到了 2010 年，日本就应该

减少 14%以上。但是由于在日本国内，节能环保措施已经实施的很彻底，在此基础上减少温

室气体的排放难度很大。因此，通过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每年获得几

千万吨的减排指标就成了日本的一个重要课题。 

 

 丸红集团的目标是获得日本总体的年减排目标量 1.7 亿吨（即相当于上述 14%的量）的

10%，即实现每年可产生 1700 万吨的减排指标的 CDM 项目。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丸红除了

开展氧化亚氮分解项目，还开展了回收利用煤矿甲烷发电，回收利用垃圾填埋气甲烷发电，

利用水泥转窑低温余热发电等项目。丸红将在中国、蒙古等亚洲国家以及俄罗斯等独联体各

国积极开发项目。 

 

 此前，丸红参与投资的 JMD 温室气体削减株式会社，与中国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合

作实施了氟利昂气体分解项目（二氧化碳减排量 560 万吨/年）。此外，丸红在韩国实施的两

个风力发电的 CDM 项目也已经在联合国注册成功。这次的氧化亚氮分解项目将成为续后实

施的 CDM 项目。 

 

 今后，丸红将发挥综合商社的功能，继续积极推进 CDM/JI 项目的实施，为防止全球变

暖作做出贡献。 

 

 



（注） 

目前，作为分解硝酸生产装置中排放出来的氧化亚氮可采用的理论方法，联合国已经批

准了 UHDE 法（分解硝酸生产尾气中的氧化亚氮）。对于丸红公司此次拟采用的利用催化剂

分解的理论方法（在氨氧化炉内进行分解），联合国还在审议中，预计可以在 7 月份召开的

理事会上通过。这样，分解硝酸生产装置排放的氧化亚氮获得减排权的 CDM 项目就能得以

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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